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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53        证券简称：正海生物        公告编号：2024-005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的公告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为进一步丰富公司的研发管线，扩充产品矩阵，公司于近日与受托方江苏集萃未来

食品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集萃研究所”）签署了关于“重组生物活性

蛋白产品的研究开发”项目的《技术开发合同》，烟台大学受江苏集萃研究所委托部分

参与该项目开发。合同总金额为500万元，将按照合同约定的里程碑节点进行具体支付。 

根据相关规定，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合同的签订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乙方（受托方） 

名称：江苏集萃未来食品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光生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宜兴市屺亭街道文庄路19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发酵过程优化技术研发；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

工业酶制剂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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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

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江苏集萃未来食品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二）丙方 

名称：烟台大学 

地址：烟台市莱山区清泉路30号 

烟台大学创建于1984年7月，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援建。

是山东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单位。 

关联关系：烟台大学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各方 

甲方（委托方）：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托方）：江苏集萃未来食品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丙方：烟台大学 

（二）标的技术内容、形式和要求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重组生物活性蛋白的相关产品的研究开发（以下简称“本项目”），

甲方同意丙方受乙方委托参与本合同项目。在合同履行期间，由乙方负责按照合同约定

的时间节点和技术要求开展本项目研究工作并交付研究成果。甲方在该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继续后续开发及医疗器械产品的注册。 

（三）技术开发费及支付方式 

本项目技术开发费用总额为人民币500万元。甲方按照里程碑节点的条件确认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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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相应费用： 

（1）在乙方交付经甲方评审的项目计划后的15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启动资金，

金额为总费用的20%，即人民币100万元。 

（2）后续根据具体产品开发的技术转移、工艺优化以及取得III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等节点分阶段支付400万元。 

（四）技术成果及知识产权的权属约定 

在合作期间，因履行本合同形成的研究成果、技术、知识产权归甲、乙双方共同所

有，且甲方或甲方控股子公司享有共享技术成果的独占使用权（甲方无需支付费用）。

甲方同意乙方、丙方出于自身科研需要利用该项研究的技术成果进行后续改进，由此产

生新的研究成果、技术、知识产权归属后续改进方，在成果、技术、知识产权进行转让、

许可、产业化时，需甲、乙、丙三方达成书面一致意见后方可进行。在同等条件下，甲

方或甲方控股子公司享有优先受让权及使用权。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活性生物蛋白可以广泛参与人体组织器官的修复和再生，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制备的

活性生物蛋白在功能实现和产品均一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其应用于组织工程材料中能

够有效促进细胞黏附、增殖和沉积，指导细胞产生新组织，在再生医学领域的应用前景

广阔。公司将依托该合作开发以重组活性生物蛋白为原料的高端医疗器械产品，构建重

组蛋白相关技术平台。本合同的签订符合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是公司在现有技

术领域和产品布局的战略延伸，新开发产品能够与公司已有产品形成有效协同，有利于

提升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合作基于三方在各自领域的专业能力，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

研发管线，助力公司开发拓展更多有价值的产品矩阵。 

根据合同约定，公司将根据里程碑节点分期支付技术开发费用，研发成本风险相对

可控，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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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合作是针对重组生物活性蛋白技术的前期探索性合作开发，相关产品从研发、

临床试验到申报注册及投产等环节多、周期长，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受到行业政策、市场

态势、现有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本项目存在研发开发失

败或部分失败的风险。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技术开发合同》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4 日 


